附件4
 固镇县2026年承担农业生产社会化
服务组织遴选标准
依托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主体名录库，按照择优择强的原则组织遴选工作。申报2026年社会化服务项目的主体需具备以下条件：
1.具有农业社会化服务实践经验，原则上从事社会化服务两年以上。
2.拥有与其服务内容相匹配的专业农业机械设备、运输设备和人员。承担项目的服务主体提供单季单环节服务能力不低于2000亩。玉米气力式播种服务组织要气力式播种机（含同等级别及以上）3台以上；小麦耕整播施压五位一体服务主体要拥有配套作业机械2台（套）以上。
3.在农民群众中享有良好的信誉，所提供的服务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受到服务对象的普遍认可。
4.自觉接受农业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，纳入服务主体名录库管理。
5.申报项目的服务主体必须安装智能终端，并与五河县农机监管理信息平台实时对接。
6.优先支持承担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任务的服务主体实施项目。
7.规范“带机入社”等行为，加强“带机入社”主体政策、业务、标准等方面政策宣传，防止出现以整合农机的名义，将项目转包、分包，套取财政资金。服务主体要同“带机入社”的主体签订规范、有效合同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包括农机具的使用范围、服务价格、收益分配、作业质量标准、安全责任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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